
上海赛源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评价报告网上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 上海瑞泰金属表面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 徐金凤

项目名称 上海瑞泰金属表面处理工程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评价类型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地理位置：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丹路 77 号

项目概况及评价范围：

上海瑞泰金属表面处理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该用人单位”）2004 年 7 月 7 日，为有限

责任公司（港澳台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 1000.000000 万美元，企业的经营范围为:一般

项目：电镀加工；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污泥处理装备制造；金属材料制

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该用人单位位于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丹路 77 号，上海瑞泰金属表面处理工程有限公

司所在建筑包括生产车间整栋、办公楼、锅炉房、配电房、仓库。企业现有员工总人数为

37 人，其中行政管理及后勤人员共 22 人，生产及辅助生产人员共 15 人。

评价项目组长 王磊 技术负责人 陈荣

过程控制负责人 陈荣 报告编制人 姜蔚

审核人 陈荣 项目组成员 高一鸣、张靖

现场调查
调查时间：2023.11.1 调查人员：姜蔚

企业陪同人员：徐金凤

现场检测

现场检测时间：2023.11.8-2023.11.11

检测人员：蔡志云、陶烨

企业陪同人员：徐金凤

职业病危害因素

硫酸及三氧化硫、氯化氢及盐酸、铬酸盐、三氧化铬、可溶性镍化合物、

氢氧化钠、控制风速、罩口风速、照度、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工频电

场

检测结果
化学因素：全部达标。

物理因素：全部达标。

评价结论及建议

本次于 2023年 11 月对该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现状情况进行了卫生

学调查，确定其工作场所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硫酸及三氧化硫、

氯化氢及盐酸、铬酸盐、三氧化铬、可溶性镍化合物、氢氧化钠、一氧

化碳、二氧化碳等化学有害因素，以及工频电场等物理因素。

本次对该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了检测，共检测硫

酸及三氧化硫、氯化氢及盐酸、铬酸盐、三氧化铬、可溶性镍化合物、



氢氧化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 8 项化学有害因素，共 8 个岗位，其

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2019）中规定的限值要求；检测工频电场等 1 项物理因素，

其中工频电场 1 个岗位，其强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中的限值要求。

通过现场调查及对项目资料综合分析，用人单位总体布局、建筑卫

生学设计、生产设备布局、岗位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设

施方面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相关要求，但辅助用室存在

不足，部分符合职业卫生要求。

辅助用室：未设置浴室、更衣室。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公司设有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内设 1 名专职职

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日常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公司制定了各项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但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劳动者

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存在不足，

部分符合职业卫生要求。

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该用人单位只在其工作场所设置了部

分指令标识，未见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高毒性危害因素的中文说明标

识与公告栏。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未落实过建设项目职业卫

生“三同时”。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企业未落实 2021年期接害

人员岗前、岗中、离岗的体检；未落实 2020-2022年期间接害人员岗前、

离岗的体检；经现场调查发现 2020与 2022的体检中存在体检项目不全，

未体检工频电场、高温等。

综上所述，该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较多需要整改的内容，

企业及时应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相关建议，使其工作场所满足国家和地

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该项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原则同意

《评价报告》的相关内容，并按专家意见修改后，形成正式稿。

报告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30 日


